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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得：
   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」，強制要求公寓大廈必須落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，以降低發生公共安全意外事件。然而現今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」，檢查項目僅涵蓋「防火避難設施類」與「設備安全類」，無法包涵建築物高齡化所衍生的公共安全問題。制訂定期或強制健診維護制度前，以民意為導向參考依據。已問卷調查，得知民眾對於建築物維護管理、未來推行強制健康診斷措施之意願。探討建築物強制健康診斷機制能實施方向。
    建築物生命週期維護管理為未來可能趨勢，透過定期的維護措施，將可有效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，增進建築物使用效率。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為主軸，再強制健診項目中將建築物歸納成六大系統，透過問卷，
1.結構系統：(1)滲漏水跡象(2)鋼筋腐蝕程度(3)裂縫發生狀況，
2.裝修系統：(1)外牆吊掛物增(2)建物安管(3)外牆磁磚，
3.安全系統：(1)防火設備(2)消防給水系統(3)安全梯，
4.衛生系統：(1)污水處理槽(2)大樓排氣管、煙囪(3)公共空間有害建材，
5.能源系統：(1)瓦斯設備(2) 室內電線管路(3)緊急供電設備，
6.機能系統：(1)升降設備(2) 緊急照明設備(3)避雷針
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贊成必須依照房屋的屋齡有不同的健診的頻率，將建築物區分成0~10年、11~20年、21年以上等三種屋齡層，分別是建築物年齡0~15 年以每5 年做一次建診；建築物年齡15~30 年以每3 年做一次建診；建築物年齡30年以上每1年做一次建診，整體配套機制仍不足。
翁老師說：


未見自我心得


更重要的是為何研究者訂出這樣的數值？診斷後的配套措施值得思考！












